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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09）

內幕消息

補充公告 
羅莊區法院拍賣山東公司商標

本公佈乃由世紀陽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
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玆提述本公司於2025年10月28日發佈的公佈（「該公佈」），關於山東公司商標。除非另
有定義，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向股東提供補充信息，誠如該公佈所披露，由羅莊區法院於2025年10月31

日舉行的山東公司商標拍賣已經流拍。第二次拍賣將安排於2025年11月30日舉行 

（「第二次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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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集團截至2023年12月31日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山東公司商標的賬面價值約
港幣1.86億元。拍賣的評估價為人民幣42,925,000元，而第二次拍賣的底價為人民幣
34,340,160元。如果拍賣成功，估計出售虧損（不包括任何連帶費用及開支）約為1.49億
港元。但成功拍賣產生之實際收益或虧損，須按實際成交價格確定並以審計為準。拍
賣所得款項，扣除相關費用後，將分派予相關債權人解除相關債務。若有餘款，將退
回給山東公司。目前，山東公司商標已授權給山東紅日肥料銷售有限公司（本公司之間
接非全資附屬公司），授權期限自2019年4月1日至2034年3月31日止，以及授權給福建
麥頂融創業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授權期限自2019年4月22日至
2039年4月30日止。相關授權安排亦已在公開的拍賣平台上披露。

若商標擁有權通過拍賣成功轉讓，本集團將在處置年度內確認相應的處置收益或虧損。
儘管擁有權發生變更，本集團根據現有授權協議仍保留使用該等商標之權利，並將繼
續使用這些商標生產和銷售肥料產品。需要注意的是，新買家根據其銷售策略也將在
市場上使用這些商標，這可能會導致同一商標下的肥料產品供應增加，出現競爭，但
亦可能提升該等商標的市場滲透率。本公司會密切關注市場情況的變化。

目前，上述事宜並未對本集團的其他業務營運產生重大影響。

本公司將就相關事宜適時發佈進一步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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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暫停交易

本公司在聯交所的股份交易自2025年4月1日9:00起已暫停，並將繼續暫停，直至本公司
符合全部復牌指引，解決導致其交易暫停的問題及完全遵守上市規則以達致聯交所滿意。

建議股東和潛在投資者在買賣股份時保持謹慎。

承董事會命
世紀陽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池靜超

香港，2025年11月21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為：

執行董事： 池文富先生及池靜超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省本先生及沈毅民先生


